
 
 

 

 
 

 

 

  

 

 

 

  

 

 

   

   

 

 

 

  

 

   

  

 

  

 

   

  

 

(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东莞市黄江镇人民政府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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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

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关于切实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 增强发展信心的若干措施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市府直属各单位：

《关于切实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增强发展信心的若干措施》业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市发展改革局反映。

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3 年 7 月 29 日

关于切实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增强发展信心的若干措施

降成本是助力企业轻装上阵、提升竞争力的一项重要举措。在落实各项惠企助企

政策和减税降费举措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推动租金、用能、融资、物流成本下降，提升

服务企业效能，激发实体经济发展活力，制定以下工作措施。

一、更大力度降低租金成本

（一）加大租金减免力度。开展市、镇、村三级联合减租行动，在落实原有市属

国有物业减免 3 个月租金基础上，镇属物业对制造业企业减免 1 个月租金，倡导村

（社区）所属集体物业对制造业企业减免 1 个月租金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农业农村局、

市国资委，各镇街、园区）

（二）规范产业用房租赁市场，严厉打击二手房东违法违规行为。由各镇街（园

区） 8 月底前制定并发布厂房租金最高限价，国有物业、镇属物业原则上租金不上涨，

带动全市厂房租金单价整体下降。加大力度整治违法违规加价收费行为，对虚增用水

用电量、提高水电价格、擅自加收其他费用等行为，由相关部门从严查处。禁止擅自

提高公摊面积比例，单栋产业用房分割出租时，各出租单元租赁建筑面积总和不得超

过该栋产业用房总建筑面积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

市水务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东莞供电局，各镇街、园区）

二、持续缓解用能成本压力

（三）降低制造业企业用电成本。安排 1 亿元财政资金，市镇 3:7 比例分担，对

2023 年营业收入实现正增长的规上工业企业（ “两高 ”企业除外），按照全年用电费

用不超过 1%给予补贴，单个企业最高补贴 500 万元。已享受今年稳工促生产用电补

贴部分不作重复补助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、东莞供电局，各

镇街、园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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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降低企业用气成本。持续监测气源价格和配气价格变动，及时启动天然气

销售价格联动调整机制。在天然气气源购进成本变动基础上，通过企业优惠、协商让

利等方式，推动 2023 年企业用气价格较 2022 年下半年下降不少于 0.1 元 /立方米。（责

任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局、市能投集团）

三、提升金融服务效能

（五）降低企业融资成本。利用 “智链通 ”“绿链通 ”再贴现模式，提高制造业

贷款比重，提升莞企转贷资金使用效率，推动综合融资成本持续下降。推动辖内银行

机构与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开展 “总对总 ”合作， “见贷即保 ”批量化融资担保费率

不高于 1%。（责任单位：市金融工作局、人民银行东莞市中心支行、东莞银保监分

局）

四、推动物流提质增效

（六）补贴水路运输成本。进一步稳定自主可控的跨境水路运输通道，对第二、

三、四季度经东莞港集装箱码头开展作业的进出口收发货人（东莞企业）给予补贴，

具体标准由市商务局于 8 月 15 日前发布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商务局、市财政局、东莞

港务集团）

五、提升服务企业效能

（七）优化 “倍增计划 ”企业高质量评价指标体系。三季度内完成 “倍增计划 ”

企业高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权重调整并发布，更加突出企业成长性，体现企业贡献度，

让更多优质企业享受 “倍增计划 ”试点企业扶持政策及服务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工业和

信息化局）

（八）推动政策快速直达。精准推送、精准匹配惠企政策，实行 “免申即享 ”。

如需核查及提交证明材料等情况的，由各牵头部门、镇街（园区）在政策出台后两周

内公布申报指南，简化政策兑现流程，尽快释放政策红利。

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除有明确期限规定外，有效期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

日。同类政策标准不一致的，按照从高不重复原则最大力度支持企业发展。政策实施

期间，如国家和省出台新的规定，按国家和省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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